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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

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

 

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本公司）于 2018年度完成收购石家庄新兴药

房连锁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新兴药房公司)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现将 2020年度

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本公司于 2018年 6月 21日与新兴药房公司股东石朴英、吴晓明、孙伟、索晓梅、上

海道韩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尹国英、陈玉强、田红霞、胡海鹰、杭州长堤股权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石家庄老药铺管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梁林涛、石家庄新荣管理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、李锡银、石家庄新弘管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苏华、石家庄思行企业管理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中山市中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、刘毅（男）、刘劲松、卢华莉、王海红、

杨玉洁、高俊莲、张海青、李媛、郭锋、刘毅（女）、白冰、谷随霞、姚鑫、包芳芳、崔树

平、王静、杜月青、李东升、谢志刚签订了《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家庄新兴

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。本公司以 

1,383,587,133.84 元收购新兴药房公司 86.31%的股份。收购完成后，新兴药房公司成为

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 

本公司已于 2018年 11月 6日完成上述交易。 

 

二、业绩承诺情况 

根据本公司与新兴药房公司原股东石朴英、孙伟、索晓梅、尹国英、陈玉强、胡海鹰、

梁林涛、苏华签订的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及补充协议，新兴药房公司原股东石朴英、孙

伟、索晓梅、尹国英、陈玉强、胡海鹰、梁林涛、苏华承诺新兴药房公司 2018 年、2019 年、

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不低于 6,500.00 万元、

8,450.00万元、9,950.00万元。若承诺期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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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的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数的 90%的，业绩承诺主体需向本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，不

足部分以获得的本公司股份进行补偿。 

 

三、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

新兴药房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10,591.03万元，超过承诺数 641.03万元，完成 2020年度业绩承诺。 

 

 

 

 

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









